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重点产业园区空

气污染自动监控系统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沪环保总〔2013〕128 号 

  

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海市重点产业园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监督管理，发挥自动监控系统在

产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空气特征污染管理中的预警监测和监控作用，我局制定了《上海市重

点产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控系统管理若干规定》，经 2013 年第 1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以发布，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2013 年 3月 28 日 

 

上海市重点产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控系统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和环境保

护部《关于加强化工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环发〔2012〕54 号），进一步加强对上

海市重点产业园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监督管理，发挥自动监控系统在产业园区及周边地区

空气特征污染管理中的预警监测和监控作用，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石化与化工集中区、冶金工业区及其他需要建设空

气污染自动监控系统的重点产业园区。 

第三条 定义 



本规定所称空气污染自动监控系统（以下简称“自动监控系统”）是指针对产业园区空气

特征污染物排放及其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进行在线监控的系统，主要包括空气特征

污染物自动监测系统、气象参数自动监测仪、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辅助配套设备、站房

及信息管理平台。 

自动监测站分为园区站、边界站、周边站和移动式监测站（车）4类。 

第四条 监测技术和要求 

自动监控系统采用自动监测技术，针对产业园区排放的特征污染物进行监测，重点是挥发

性有机物（VOCs）、恶臭类、有毒有害类、颗粒物（含重金属）及其它环境空气中的优先

控制污染物。具体监测因子由园区管委会或园区管理单位（以下统称“园区管理单位”）

根据园区大气特征污染物排放情况提出，经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进行监测技术可行性评估

后，报市环保局备案。 

第五条 建设规划 

市环保局负责制定全市重点产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控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方案，并

公布需要建设空气污染自动监控系统的重点产业园区名单。 

第六条 建设责任主体 

园区站、边界站和移动式监测车主要由园区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周边站主要由具有管辖权

的市或区县环保部门负责建设。 

园区站和边界站的建设选址，由园区管理单位根据所在区域地理和气象特点，结合大气特

征污染物排放特点因地制宜提出，由市环保局组织论证后确定。周边站的建设选址，由具

有管辖权的市或区县环保部门确定。 

园区站和边界站的站房用地由所属园区负责提供；周边站的站房用地由所属区县负责落

实。 

第七条 建设内容  

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内容包括自动监控系统的站点选址、站房建设、仪器设备采购、安装

调试和验收。 



站点选址、站房建设及监测仪器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等应符合相关技术指南的要求。 

第八条 信息系统平台 

市环保局组织建立统一的“上海市产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市、区县

环保局，园区管理单位，市、区县环境监测站和相关企业通过该系统共享监测数据，并按

照责任分工和权限设定使用数据。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具体负责“上海市产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

和运行维护工作。 

第九条 数据传输 

自动监控系统数据传输应符合《上海市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监测）系统通讯传输技术规范

（试行）》的要求。监测数据应实时、完整传输至 “上海市产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控

信息管理系统”。 

任何单位不得报送或传输虚假数据。 

第十条 系统验收 

自动监控系统建成并与“上海市产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联网后，

应开展试运行。试运行期应不少于 3个月。试运行期间应完成各类仪器设备调试、检测、

校准与联网测试，并完成仪器设备和系统联网试运行报告。 

自动监控系统试运行结束并稳定运行一个月后，由建设方组织专家组进行监测仪器性能的

技术验收，由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组织开展自动监控系统联网测试和信息系统的技术验

收，验收方案及验收报告报市环保局备案。 

验收技术要求由市环保局另行制定并发布。 

第十一条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根据市环保局要求组织制定自动监控系统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技

术规范，并组织开展自动监控系统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技术检查。 

建设方或受委托负责运维的运营公司负责自动监控系统的日常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并编

制自动监控系统的运维（质控）月报。日常巡检记录表、运维（质控）月报等相关报告应



置于所运维的自动监测站内备查，运维（质控）月报应于下个月 15 日前送上海市环境监

测中心备案。 

第十二条 运行维护 

按照“谁建设谁负责”的原则，由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方负责自动监控系统的运行维护和

质量管理。 

建设方负责落实自动监控系统运行费用的年度预算，确保运行维护和质控/质保等相关工

作经费。 

建设方应提前制定年度运维和质控/质保计划，于上一年度年底前送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备案，并应接受市、区县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建设方应保证自动监控系统正常运行，确保所有监测仪器小时投运率不低于 90%，小时数

据有效率不低于 75%。 

当自动监控系统出现故障时，一般故障应在 48 小时内修复；重大故障在二周内无法修复

的，应更换备机，并在运维（质控）月报中说明。 

设置自动留样系统的自动监测站，在报警启动并完成留样后，建设方应在 24小时内将样

品送有资质的分析实验室，监测结果以书面形式报有管辖权的环保部门。 

鼓励建设方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单位进行自动监控系统的运行维护。受委托的运营单位必须

严格遵守国家和上海市相关规定。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更换、改动自动监测系统或使其非正常运行。 

第十三条 数据审核  

自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审核采用分级审核制度，初级审核由建设方负责，最终审核

由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负责。数据审核规则纳入自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同步建设。 

鼓励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单位进行数据初级审核。 

第十四条 报告制度 

园区管理单位应根据所建站点的监测数据编制站点空气特征污染监测月报和年报，并于下

个月 15 日前报送市、区县两级环保部门；市、区县两级环保部门应结合站点监测报告和



周边站监测数据，编制产业园区空气特征污染监测报告。报告编制要求由市环保局另行制

定并发布。 

产业园区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后，园区管理单位应会同运营单位，及时编制监测数据分析报

告，报送市、区县两级环保部门。 

第十五条 数据应用 

自动监控系统的监测数据可作为评价产业园区环境空气质量、大气污染治理效果、预警预

报和污染溯源的依据之一。 

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方与相关管理部门通过信息平台，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开展数据应用，

并实现监测数据和信息产品的共享。 

当自动监控系统出现超标报警时，运营单位应在 4小时内确认监测仪器是否运行正常，报

警信息是否属实；园区管理单位应根据应急响应预案，分析疑似污染源并采取相应措施。 

第三方运营单位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或发布监测数据。监测数据的发布，按

国家和本市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移动监测车运行 

配备移动监测车的建设方应制定年度移动监测车监测工作计划，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流动

监测。监测范围应包含主导风向下园区内重点企业厂界、产业园区边界及上一年度投诉热

点区域。年度监测工作计划应在上一年度年底前报送市、区县两级环保部门。 

第十七条 监督检查 

市、区县环境监察部门应当加强管辖范围内自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的现场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八条 技术支持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组织制定相关技术规范，不定期开展相关技术培训，为自动监控

系统运行管理及数据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负责组织开展质量审核，对存在问题的自动

监测系统，提出整改要求。 

第十九条 名词解释 

（一）园区站用于监控园区内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的污染状况。一般设置在园区内重点企



业的法定边界下风向；或设置在企业污染集中排放区，用于分析不同企业无组织排放的相

互影响。 

（二）边界站用于监控园区边界处的空气污染影响。一般应结合区域常年主导风向和大气

污染传输规律，设置在污染源扩散路径上。 

（三）周边站用于监控周边区域中来自产业园区的环境影响。应设置在产业园区常年主导

风向下风向有代表性的人口集中区。 

（四）移动式监测车用于开展大型产业园区流动性监测。石化集中区宜配置移动式监测车，

进行日常与应急监测。 

第二十条 实施日期 

本规定实施期限为 2013 年 5月 1 日至 2018 年 4月 30 日。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3 年 3月 28 日

印发 

 


